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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60070嘉義市圓福街86號

承辦人：翁菁蓮

電話：05-2762625#211

傳真：05-2763460

電子信箱：amy589115008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嘉義市蘭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嘉國中教字第10900036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（閩南語）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計畫 

(376609601X_1090003669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校辦理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（閩南語）

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計畫，請貴校鼓勵相關人員踴躍報

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嘉義市108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

案計畫。

二、為提昇本市本土語言（閩南語）教學教師教學知能，儲備

教學師資，以提高本土語言（閩南語）教學品質，並鼓勵

全民學習，落實本土語言文化傳承的任務。

三、認證資格：

1.已持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五年（含）而仍有意願

保有教學資格者。

2.現職支援教學三年（含）以上，而仍有意願保有教學資格

者，請檢附任職學校服務（教學）優良證明，報名進修以取

得本市再次檢核認證資格。

3.持有教育部中高級以上閩南語能力認證證書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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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（含公立幼稚園）退休教

師，得於報名時提出91年以後在職期間擔任校內閩南語教學

課程一年以上且參加閩南語相關

研習36小時以上證明者。

5.凡符合上述資格者（附相關證明資料），歡迎報名參加認

證（含研習）以取得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。

6.符合本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（含

幼稚園）教師（含退休教師），得於報名時提出教師證及91

年以後在職期間參加閩南語相關研習36小時以上證明，經審

查合格者，免參加專業培訓課程。

7.通過91年教育部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檢核，持有閩南語教學

支援工作人員證書者，依據國民教育法第11條已取得教學支

援工作人員之聘任資格，得逕行參加學校介聘，毋需再經本

市認證。

以上一、二項為教育部要求針對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，需定期評

鑑，藉由複評機制，促進專業成長，提升專業素養，以提升學

生學習成效，確保學生受教權益。

四、認證辦法：認證工作分二階段進行，二階段均合格者，由

嘉義市政府頒發認證合格證書。

第一階段：資格審查

第二階段：通過第一階段認證之人員，須參加本府安排之36小

時專業培訓課程（如附件一），且筆試及試教成績均達80分者

為合格。

五、報名及資格審查時間：109年7月1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:

00~下午16:00。
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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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報名方式及地點：一律現場親自或委託報名，並備妥以下

證件，前面三項證件要備妥正本和影本一份，正本驗後當

場退還，影本交由承辦單位收存備查。

（一）國民身分證（影印本貼至報名表背面）

（二）第三項各款之認證資格相關證明文件，如：

1.教育部中高級以上閩南語能力認證證書

2.現職或退休教師之教師合格證

3.閩南語教學一年以上證明（任教閩南語課程之學校開具）

4.閩南語教學支援人員證書

（三）最高學歷證件

（四）認證報名表（如附件二）

（五）切結書（如附件三 ）

七、報名地點：嘉義國中

八、資格審查及培訓時間：

(一)、資格審查時間：109年7月17日（星期五）報名時隨即審

查。

(二)、專業培訓研習時間：109年7月20-24日共5天，請假2小時

以上者不發給證書。

(三)、專業培訓研習地點：嘉義國中 。

九、附則：

(一)、通過認證者納入本府人力資源庫，惟無協助分發到學校

任教之義務

(二)、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教學績效，應受相關單位之教學評

鑑及檢核。

(三)、取得本市109年度本土語言（閩南語）教學支援工作人員

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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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證書者，名單將在教育處網站公告週知，提供本市公私立

國中小學校遴聘。

(四）、本次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書，有效期間五年

（自109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止）。於有效期間內，實際到

校授課總節數達40節以上者，得視本市另訂辦法換證或延長有

效年限。

(五）外縣市參加本認證培訓者，請先自行詢問所屬縣市政府是

否同意採認本市認證合格之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。

十、檢附實施計畫1份供參。

正本：嘉義市僑平國民小學、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、嘉義市

立玉山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民

生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大業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、嘉義市林森國民

小學、嘉義市精忠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、嘉義

市垂楊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、嘉義市民族國民小學、嘉義市蘭潭國民

小學、嘉義市北園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博愛國民小學、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、嘉義

市志航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嘉北國民小學、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、嘉義市世賢國民

小學、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、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、嘉義市文雅國民小學

副本：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本校教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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